領航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電腦短期補習班

EC智富專案（套裝產品）合約書

立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領航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電腦短期補習班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書，約定下列各條款共同遵守：
甲乙雙方茲同意下列合約條款之約定：
第一條、產品名稱

        本合約產品名稱為『EC智富專案（套裝產品）』。

第二條：產品價值
        甲方需使用征峰學士卡購買此產品，點數扣抵為參佰陸拾點。

第三條、甲方權益

甲方在購買『EC智富專案（套裝產品）』付清點數後即可享有下列權益：

一、15小時電子商務課程速成班

二、贈送乙套商務型開店軟體系統乙組使用權利

甲方可任選： □一年期虛擬主機空間租賃  

□一年期線上開店金流系統（限已租用本公司虛擬主機空間者勾選）。

三、課程選項增減異動依網站公佈為準，課程時數、地點以乙方排定為主。

四、第三條第二項贈送之系統以合約生效為前提，若合約經解除，甲方不得享有本項所列之權益。

五、詳細產品內容與使用規範請參閱領航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電腦短期補習班網站。
第四條：合約期間


  本合約有效期間為一年期，在合約有效期間內，甲方可享有本合約書之各項權益。

第五條：使用操作說明

雙方在簽訂本合約書前，乙方已將本產品之使用方式與甲方權利義務詳細告知甲方，甲方並已充分瞭解。

第六條：產品交付

        雙方在簽訂本合約書之同時，乙方已將甲方購買之產品在經過甲方充分檢查後，依約交付。
第七條：責任規範

一、本合約事後若有解除或無效之情事發生時，甲方同意應返還本合約內所有記載之產品及所有贈品，乙方並可停止所有服務。

二、甲方在同意本合約內所有條款之前，已於三日前確實閱讀條款之內容，並經乙方充份說明，已充份瞭解產品服務內容及權利義務關係。

三、七天鑑賞期後如甲方要求終止合約，除開店系統甲方一經使用則無法要求退還點數之外，上課券乙方則依照教育部規定之退款比例辦理點數退還。
第八條：合約分存
        本合約一式二份，經甲乙雙方正式簽署後，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並自簽約日起生效。

第九條：解約期間

雙方在簽訂本合約書後，可在七日內解除契約，期滿甲乙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解除契約。若甲方以刷卡方式購買此產品時，則依照銀行刷退規定退還款項。

第十條：管轄法院

        因本合約產生涉訟行為，甲乙雙方同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均同意依照乙方學苑相關法令解決之。
立約書人

姓名：








(甲方)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領航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電腦短期補習班

(乙方)

設立代表人姓名：蕭士傑
聯絡電話：07-566-6988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12樓-42

傳真：07-566-8399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